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115年度通譯人才招募暨培訓(基礎課程)
報名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壹、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彩色、半身之
2吋照片

	英文姓名
(與護照/居留證相同)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子女數
	      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家電話：              
辦公室電話：                

	在臺持有證件
	1.持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證號:＿＿＿＿＿＿。
2.持中華民國有效之依親居留證件者，證號:＿＿＿＿＿＿。
3.持中華民國有效之居留證，並取得勞動部工作許可者，
    證號:＿＿＿＿ 。

	在臺居住時間
(總計)
	      年      月

	現職
	全職：1.□家務管理2.上班族3.學生4.□退休人員
兼職人員：＿＿＿＿＿（請敘明）
其他：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稱謂)：          聯絡電話:           

	原屬國籍
	1.□臺灣    2.中國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菲律賓  7.柬埔寨  8.□緬甸  9.□香港  10.□澳門
11.日本  12.韓國   13.馬來西亞  14.其它：    ＿

	原屬國
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自修(識字)  3.國小   4.國(初)中
5.高中(職) 6.專科       
7.大學(請填寫校名及科系)：                                
8.研究所(請填寫校名及科系)：                              

	在臺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自修(識字)  3.國小   4.國(初)中
5.高中(職) 6.□專科  7.□中文班
7.大學(請填寫校名及科系)：                                   
8.研究所(請填寫校名及科系)：                              

	電腦操作能力
(可複選)
	1.輸入中文時採用的輸入法：□注音□拼音□倉頡□其他：     
2.操作Word的經驗：
  □未使用過(包括工作時未曾使用)  □曾經使用過幾次  
  □生活中或工作時偶爾會用        □生活及工作時常常使用
3.操作Excel的經驗：
  □未使用過(包括工作時未曾使用)  □曾經使用過幾次  
  □生活中或工作時偶爾會用        □生活及工作時常常使用
4.操作Power Point的經驗：
  □未使用過(包括工作時未曾使用)  □曾經使用過幾次  
  □生活中或工作時偶爾會用        □生活及工作時常常使用
5.曾使用過的電腦軟體：                       (請敘明)


貳、報名資格(每種類別應至少符合1項資格要件者)：
	類別
	資格要件(請勾選，並請檢附佐證資料)

	一般條件
	1.□年滿18歲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2.□年滿18歲，曾在臺合法居留2年以上。

	外語能力
	1.□經我國或其他國家政府核准設立之語言檢測機構或大學，所核發之語言或翻譯能力達「中級」以上程度之證明文件影本。
2.□通曉語言之地區或國家連續居住滿5年以上。

	華語文能力
	1.□經華語文能力測驗聽讀及口語能力A2以上，或具備相當之其他中文能力證明。
2.□在臺就讀本國語文學門相關系所或修習相關學程，至少2年。
3.□參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合格之證明。
4.□符合《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定標準》第3條第1項第2款所定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包括國內政府機關自行、委託或補助機構、團體、學校辦理之各種課程，其上課總時數或累計時數達72小時以上之證明。

	學經歷
	[bookmark: _Hlk160118962]1.□畢業於國內公立或立案之高中(職)或經教育部採認之國外高中(職)以上學歷。
[bookmark: _Hlk160119002]2.□國內外之大專校院語文學系(科)或研究所擔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教授特定語文。(免語文測驗證明)
[bookmark: _Hlk160119035]3.□具有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經驗，並具該項領域語文能力。
[bookmark: _Hlk160119074]4.□現(曾)為法院或檢察署通譯。
[bookmark: _Hlk160119094]5.□5年內曾擔任政府機關或機構之通譯。
6.□3年內曾參加政府機關或委託(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之通譯講習。
[bookmark: _Hlk160119126]7.□5年內通過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師資資格培訓，並取得合格教學支援人員。


參、通譯相關服務經歷：
	是否曾擔任過通譯
	□是(請續答以下序號1至5)  □無(請續答以下序號4至5)

	序號
	項目
	內容

	1
	通譯服務
起始時間
	西元      年    月(開始從事通譯服務時間)

	2
	相關經歷
(可複選)
	1.□曾為□現為政府機關通譯，受訓合格，領有證書。
  (□社政單位 □勞政單位 □衛政單位 □移民署 □警察機關
   □檢察機關 □法院)
2.□曾為□現為人力中介公司通譯。
3.□曾為□現為民間公司或團體之通譯，公司或團體名稱：
                                                      
4.其他：                                       (請敘明)

	3
	曾擔任通譯
服務項目

	1.綜合社會福利   2.衛生醫療    3.就業輔導
4.陪同偵訊       5.□陪同出庭    6.家庭暴力防治         
7.□性侵害防治     8.□關懷訪視    9.□居停留相關規定 
10.□警政服務      11.□其它：＿＿＿  (請敘明)

	4
	熟諳語言
(可複選)
	1.越南語  2.印尼語  3.泰語  4.柬埔寨語  5.英語
6.菲律賓語7.緬甸語 8.馬來語 9.其它：＿＿＿

	5
	未來希望
能服務的領域(可複選)
	1.綜合社會福利   2.衛生醫療    3.就業輔導
4.陪同偵訊       5.□陪同出庭    6.家庭暴力防治         
7.□性侵害防治     8.□關懷訪視    9.□居停留相關規定 
10.□警政服務      11.□其它：＿＿＿  (請敘明)

	可提供服務時段(可複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8：00~11：00
	
	
	
	
	
	
	

	11：00~14：00
	
	
	
	
	
	
	

	14：00~17：00
	
	
	
	
	
	
	

	可提供
服務地區
	□桃園區□中壢區□八德區□平鎮區□楊梅區□大溪區□龜山區
□蘆竹區□大園區□新屋區□龍潭區□觀音區□復興區



肆、個人經歷(請簡述)：
	




伍、相關證明文件：
	一般條件(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正反面)

	正面
	反面

	外語能力

	
	

	華語文能力

	
	

	學經歷

	
	



2

